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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于2006年4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6年4月29日



近20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成就

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

97.6%

64%

2001年 2022年

我国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自2015

年起，连续多年保持在97%以上。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修订工作变得越来越迫切。



污染依然还很严峻，重金属矿区周
边耕地污染问题突出。

从产地
环境看

农药兽药使用不规范问题突出，超
剂量、超范围用药现象普遍。

从生产
过程看

部门监管职责不够明确具体,存在着
监管的漏洞和盲区。

从上市
销售看

部分条款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过轻，和
食品安全法的监管要求不一致,部分地
方出现择法而用的现象。

从法律
责任看



修订进程

202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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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2014

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上审议通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
草案，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开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行了执法检查，
提出加快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监督意见。

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征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
改意见的函，开始启动修订。

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法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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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的实效

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全
过程管控措施

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各方责任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
理和标准制定

修订变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共8章81条，与现行法相比超过1/3为新增条款，54%的条款进行了修订。

05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























三、宣贯举措



三个面向

生产经营者

监管者 消费者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提升支撑服务能力 提振农产品消费信心

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将三前
环节全部纳入监管，针对新业态和
新形式，规定网络平台和冷链物流
生产经营者，明确批发市场、销售
企业、食品生产者的义务。

开展科普，加大亮证亮码，
展示安全优质形象，弘扬农
产品质量安全正能量。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管理和标准制定，完
善全过程管控措施，加
强监督挂你，加大处罚
力度。



 

宣讲员亮相 农产品亮证

产销者亮信 执法者亮剑



宣讲员亮相

江苏 浙江



农产品亮证

       以“学法力行 践诺增信”为主题，既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普法宣贯系列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农业农村部党组统筹推进两个“三品一标”部署的
重要举措。以此次亮证行动为契机，引导各地加强对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的宣贯，进一步推动农产品“三品一标”高质量发展。



产购者亮信

        推动地方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探索创新政策引导举措，围绕“守信商”和其他
“三前”主体建立正向激励机制。通过官方网站、媒体等向社会公布“守信商”名
单，报道“守信商”典型经验和事迹；对“守信商”培训、指导、服务农户的，按
带动农户数量和成效给予一定奖补；对“守信商”用于提升生产条件、质量安全管
控的建设资金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等。



执法者亮剑




